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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3/37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转载应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出的一份普通照会作出的答复。办事处就下列问题征求会员国

的意见：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及其表现形式对充分享受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影

响，是否有可能为恐怖主义受害者设立一个自愿基金以及使这些受害者康复的各种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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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在题为“人权与恐怖主义”的第 2003/37 号决

议中，再次毫不含糊地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及其表现形式的所有行为、方法和

做法，这些行为、方法和做法不论动机如何，在何处发生，由何人所作，目的均在

于破坏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威胁各国领土完整和安全，颠覆合法组成的政府，

破坏多元的民间组织和法治，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有害影响。委员会对恐怖

主义的受害者表示声援。  

 2.  委员会促请各国严格按照国际法，包括按照国际人权标准和义务及国际人

道主义法，履行其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所承担的义务，防止、打击和消除一切

形式的恐怖主义及其表现形式，不论其发生在何处，何时发生，何人所为；并呼吁

各国酌情加强它们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及其表现形式的法律。委员会还促请所

有有关人权机制和程序在即将提交委员会的报告中酌情阐述恐怖主义集团的行为、

方法和做法造成的后果。  

 3.  人权委员会请秘书长继续征求会员国关于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及其表现形

式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影响的意见、关于如何处理恐怖主义受害者的

需要和问题、包括是否可能通过为恐怖主义受害者建立一个自愿基金进行处理的意

见以及关于帮助恐怖主义受害者康复和重返社会的方式和方法的意见，以期将这些

意见收入其准备提交人权委员会和大会的报告。  

 4.  本报告转载从会员国收到的最新答复，这些答复是针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为执行第 2003/37号决议和大会第 56/160号决议而发出的一份普通照

会作出的。应回顾，其他国家就人权与恐怖主义论题发表的意见最近已收入秘书长

提交大会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报告(A/58/533)中。  

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 

古   巴  

 1.  古巴政府再次表示完全拒绝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及其表现形式的所有行

为、方法和做法，不论在何处发生，由何人所为，针对何人，也不论其动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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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重申，它从未允许，今后也绝不会允许使用其国土，对任何其他国家犯下、策

划或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古巴政府指出，它真正承诺并有政治意愿通过采取具体措

施，包括批准 12 项关于这一主题的国际公约以及通过议会一致批准的“反恐怖主

义行为法”，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该法规定根据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公约和生效的

《刑法》严厉惩处恐怖主义分子和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行为。它指出，恐怖主义是一

种无法接受的现象，整个国际社会本着合作精神，并依照《联合国宪法》、国际法

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加以谴责并与其进行斗争。  

 2.  古巴指出，古巴并不赞同某些西方工业国家及该地区的非政府组织所维护

的观点，即国家才会侵犯人权。事实上，个人和个人群体均应平等地享受权利，尽

义务和人的责任。古巴政府说，就古巴而言，一切恐怖主义行为基本上就是侵害人

权的行为，必然会损及他人享受基本人权，尤其是享受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各国

有责任确保在其领土内执行法律，违法参加各种性质的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和个人

群体基本上是罪犯，有关国家应加以惩罚。未能履行惩罚这种人或这群人义务的国

家，或更严重的是，煽动这种行为而成为同谋国或助长恐怖主义者，而且这种行为

又成为其做法的国家，事实上就是奉行恐怖主义政策的国家。  

 3.  古巴指出，联合国在指导和明确表示反恐怖主义国际运动工作方面应发挥

根本的作用。不论其他机构、如安全理事会可发挥何种作用，古巴要重申大会是具

有必要的职能和特性的机构，可以有效地履行这项任务以及推动各国均参加的国际

合作，而这种合作是履行这一规模的任务所需的。  

 4.  古巴政府指出，国家恐怖主义也必须加谴责，国际社会在附于大会第 49/60

号决议题为“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中拒绝了国家恐怖主义，该宣言规定各

国“应不组织、怂恿、协助或参与其他国家境内的恐怖主义行为，或默许或鼓励在

其境内从事目的在犯下这种行为的活动”。古巴政府指出，它拒绝某些国家操纵固

有的合法自卫的法律原理，援用所谓的“预防性自卫”权，作为犯下恐怖主义行为

的正当理由。操纵的目的不外就是企图使侵略行为、干预他国内政和国家恐怖主义

合法化。  

 5.  古巴政府指出，古巴多次重申有必要通过一项全面的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

公约，内载恐怖主义罪行的明确和确切的定义，其中包括所有类型和形式的恐怖主

义现象，预先规定符合这种罪行的实质和主观内容，并规定个人和法人实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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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相关的法律文书未界定国际恐怖主义，这种情况助长某些国家任意操纵和基于

政治动机进行解释，同时也助长有选择性地适用这种文书。  

 6.  然而，古巴赞同一大群发展中国家的呼吁，它们要求就这一主题可能通过

的国际公约应区分恐怖主义和为摆脱外来占领和控制，以争取充分享有自由自决权

的人民的权利。消除恐怖主义的斗争或为此目的进行的斗争既不能以国家的利益为

依据亦不能以某一具体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为出发点，而应以整个国际社会团结一

致努力扫除全世界面对的这一恶行的任务为依据。  

 7.  古巴指出，古巴坚决反对某些国家违反《宣言》和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

的精神，自认有权发表据称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的“证明”和“名单”的这种

片面做法。古巴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以政治目的为动机的舞弊行径。编造这种名

单的人甚至连最起码的道义标准都没有，更不用说可充当恐怖主义这一主题或其他

主题的国际仲裁者。将古巴列入指称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这是荒唐的任

意做法。这一名单是由美利坚合众国每年以其国内政治策略为考量并与佛罗里达州

目光短小的选举动机挂钩拟订的。  

 8.  古巴说，这只不过是美国政府 44 年来编造的为其奉行的针对古巴人民和古

巴革命的侵略政策找理由以及企图打击古巴政府的威信和道义威信的另一个借口，

同时又以不合理的论点，根据无实质性理由拒绝古巴向美国政府于 2001 年 11 月提

出，并于 2001 年 12 月及 2002 年 3 月和 12 月数度再提出的就打击恐怖主义双边方

案达成协议的提议。古巴说，美国政府 40 多年来一直奉行支持和容忍从其领土对

古巴进行恐怖主义行为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剥夺古巴国行使自由自决权。许多恐怖

主义组织不受惩罚地从美国境内向古巴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这是不容置疑的；在美

国大街上犯下无数的恐怖主义行为的恐怖主义份子和公认的谋杀者可逍遥自在来

来往往，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大多数这些行为是在美国境内策划和组织的，并得到

历届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提供的经费。结果是，有 3,478 人死亡，另有 2,099 人受重

伤。古巴国也因接连不断的破坏行为，包括生物侵略而遭受极大的经济损失，在四

十多年的捍卫主权和自决权的行动中，它一直遭到此种破坏。  

 9.  古巴政府指出，美国政府容忍和支持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行为以及宽待劫

持古巴船只和飞机的人和犯下美国政府签署的关于这一主题的国际文书规定的罪

行的人，一直是卑鄙的个人在古巴犯下无数的恐怖主义行为的直接原因，这些人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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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命，进行谋杀，目的是劫持船只或飞机，将其送往美国。美国政府既不肯遣回

犯下这种罪行的人，也不肯归还船只或飞机，这一事实表明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政治

意愿罚处对维持独立并不接受其政策的国家所犯下的恐怖主义罪行。  

 10.  古巴说，同样恶劣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仇外心理、邪恶化伊斯兰

教、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增强执行限制移民的政策、对移民日益歧视所达到的程度，

以及 2001 年 9 月 11 日攻击事件以来严厉任意限制和侵犯公民权利，作为反恐怖主

义行为的借口。尤其应加以谴责的是，在美国和设在关塔那摩的非法美国基地长期

关押数百名“嫌疑犯”，他们仍处于法律过渡状况，既未被指控亦得不到享有适当

程序的保障。  

 11.  古巴说，古巴倡导根据相互尊重和各国主权平等原则发展所有形式的双边

和多边合作，以对抗国际恐怖主义以及促成其受害人的复原和重新融入社会。除了

设立自愿基金外，这种合作还可包括：交流资料、技术援助、通过措施，在负责维

持秩序的各国家机构间建立相互信任，以及进行高级别对话，以期采取协调一致的

办法，对付恐怖主义行为和现象并促进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古巴政府说，解决世

界当今面对的严重问题、如贫困、不平等、缺乏机会、文盲、不公正和通过武力的

外来统治等，必须作为反恐怖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以便消除助长有犯下恐怖主义

行为倾向人犯下这种行为的一些根源和温土。  

毛里求斯  

 1.  毛里求斯政府表示极为赞同国际社会对全世界各地恐怖主义集团犯下的大

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所表示的关注，并认为恐怖主义是享受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一个

主要障碍。它指出，恐怖主义侵犯了生命权，生命权在所有人权中是最基本的权利。

人们被滥杀或残害，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也不能幸免。因此，人们生活在恐慌中。

人们生活在免于恐慌环境中的权利也变得毫无意义。  

 2.  毛里求斯政府认为，恐怖主义集团犯下的绑架、攻击和劫持人质的罪行侵

害了个人的自由权和安全权，以及免受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权利。免受酷刑、不人道

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自由权亦遭受侵害。恐怖主义集团犯下的抢劫和勒索行

为则侵犯了免于贫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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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毛里求斯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其《宪法》所载的权利和自由所造成的有害影

响，该国《宪法》是以《世界人权宣言》为范本拟订的。在这方面，毛里求斯在 2001

年 9 月事件之后即迅速采取行动，颁布《防止恐怖主义法》(2002 年)、《防止恐怖

主义(不保释)法》(2002 年)、《防止恐怖主义(特别措施)规章》(2003 年)和《财务情

报和反洗钱法》(2002 年)。这一领域的工作应继续进行。  

 

--  --  --  --  -- 

 


